揭阳仲裁委员会智慧仲裁信息化建设项目

采购需求调查与市场价格调查公告
广东群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咨询服务机构”）受揭阳仲裁委员会的委托，就以下拟采购项目功能和实现目标需求及价格开展采购需求调查与市场价格调查，公开向相关行业的市场供应商发出采购需求调查与市场价格调查邀请函，并接受其递交需求复函方案：
收件地址：揭阳市榕城区东泰路以北，东泮村东雅园38、39号第7层
联系电话：0663-8212178
联系人：陈小姐
电子邮件：qunshengjy@163.com
项目功能与实现目标：为适应互联网等新经济新业态发展需求，依托互联网技术搭建网络化民商事仲裁数智案件管理（受理、审理、协同、督查、档案、安全）系统，建立当事人服务模块（含在线立案、证据提交、电子送达、在线视频审理）、仲裁机构管理模块（含仲裁员在线阅卷与评议、电子化归档）、技术保障与安全模块（含身份认证、数据加密防篡改）、和多元解纷（诉讼、调解、保全与执行）衔接模块，预留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平台接口，按一次规划、先租后建、以租代建模式，或先保基本需求、后续扩容的购买升级模式，搭建仲裁数智系统，满足基本需求，植入必要、关键流程（环节），实现线上仲裁，再对标仲裁行业数智化系统全功能与全数智化标准，逐步健全与达标。

请相关行业的市场供应商，结合基本需求功能模块与加强版功能需求模块等要求与流程嵌入，为本项目提供详细需求方案（包括各功能开发及各功能前置所需的单价费用）。若需进一步了解本项目采购目标，可自行踏勘或咨询本公告联系人。
项目实施地点：揭阳仲裁委员会
复函资格要求：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单位，若涉及国家许可经营项目的，需同时提供相关许可资质。

复函要求：市场主体复函时，请按本公告附件采购需求调查与市场价格调查复函和市场调研表格式填写，并按要求盖章及填写日期，所有复函材料须盖公章或骑缝章。

复函限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复函。

复函形式：提供复函材料打印盖章扫描电子PDF版，并附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一式一份，同时提供一份可编制的电子word版。

复函提交方式：邮寄、电子邮件提交或现场提交。

发函人：广东群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6月3日

揭阳仲裁委员会智慧仲裁信息化建设项目

采购需求调查与市场价格调查的复函

致：广东群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我单位关注到贵单位发出的揭阳仲裁委员会智慧仲裁信息化建设项目采购需求调查与市场价格调查公告，愿意按照贵单位的采购目标，为贵单位项目推荐需求方案。

附：市场调研表

市场主体（加盖公章）：
复函日期：　　年　　月　　日

市场调研表
一、项目名称：揭阳仲裁委员会智慧仲裁信息化建设项目

二、项目目标

（一）在线立案：支持通过电脑端、移动端App或微信小程序提交仲裁申请，自动校验材料完整性。

（二）在线阅卷与证据提交：当事人可随时查阅电子案卷，上传证据材料（支持最大5GB文件加密上传）。

（三）视频庭审：支持跨地域、多端（PC/手机/小程序）参与在线开庭，部分平台兼容境外设备，无需额外安装软件。

（四）电子送达：通过短信、邮件、平台站内信等方式接收案件通知、文书等。

（五）仲裁员管理：提供仲裁员在线阅卷、评议、电子签章、文书核阅、培训、考核等功能。

（六）电子档案管理：实现案卷全流程电子化归档，符合国家《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及行业规范，支持司法监督机构调卷。

（七）身份认证：采用“手机号+身份证+人脸识别+实名认证”多因子验证，确保主体真实性。

（八）云服务租赁及系统维护：按需租赁支付系统运行的云服务器、云存储、云安全、视频流量、数字证书、数字云签名等云资源，并提供7*24在线运维技术保障与响应服务，提升系统使用体验，保障业务连续性、稳定性。 
（九）系统合规性：达到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或以上。
三、采购内容

	序号
	采购内容
	数量

	1
	智慧仲裁信息化建设
	1项


四、市场供应商复函资料
（一）厂家或供应商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如非“三证合一”证照，同时提供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及相关证件（加盖公章）；

（二）服务需求方案（加盖公章）；

（三）费用预算表与加强版新增功能费用预算表（加盖公章）；

（四）成交业绩（加盖公章，如无可不提供）；

（五）服务承诺书（加盖公章）；
（六）中小企业声明函（加盖公章，如非中小企业可不提供）；

（七）现成相应软件程序登记证（或著作权证明）（加盖公章，如无可不提供）；
（八）供应商认为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加盖公章，如无可不提供）。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揭阳仲裁委员会）的（揭阳仲裁委员会智慧仲裁信息化建设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1年度数据，无上1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